附件1        
[bookmark: _GoBack]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2025年度泉州港航道专项养护疏浚监理服务项目
（二）项目地点：2025年度泉州港泉州湾海域采购人指定地点。
（三）项目内容：泉州港航道专项养护维护疏浚预估工程量为19.24万m³（不计超深超宽、施工期回淤和不计边坡），小坠航道疏浚至底高程-12.5m（基准面为理论最低潮面，下同），锦尚航道疏浚至-16.9m，安海湾航道上游维护范围内疏浚至底高程-8.6m。疏浚物原则上外抛至生态环境部门批准的泉州湾倾废区，或施工成交供应商自行寻找符合有关规定要求的疏浚物综合利用回填区。本次监理服务范围为上述疏浚范围内疏浚作业服务的监理（含进度、质量、安全、环保等监理）。
二、技术和服务要求
（一）资格条件
供应商须具有交通运输部颁发的水运工程专业乙级及以上监理资质等级证书（提供有效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二）技术规范
1、《水运工程施工监理规定（试行）》（交通运输部令2015年第14号）；
2、《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25号）；
3、《水运工程施工监理规范》（JTS252-2015）；
4、其他水运工程施工监理有关要求。
（三）服务要求
1、本疏浚项目监理服务工作，包含疏浚服务项目准备期、作业期、交工验收期工作，有效控制疏浚的安全、质量、环保及进度，具体包括但不限于：审查疏浚服务成交单位编制的组织设计、进度计划等；检验工程控制点的高程和坐标；项目进场作业队伍的资质审查及作业船机设备进场审查；签发开工指令；参加或主持工地现场会议；按要求进行作业现场旁站，做好旁站记录，通过多手段监督作业船舶疏浚及抛泥等；定期核查作业进度与计划执行情况；核实已完成合同工程量并签发相应的付款通知书；参与项目安全、质量事故调查，协助审查事故处理方案及其补救措施，并核查落实情况；调解采购人与疏浚服务成交单位在执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端；审核疏浚服务成交单位提出的交工申请报告，并及时向采购人转报；核查档案资料的准确性；提交相应的监理报告；协助采购人或其上级主管部门主持的项目核验相关工作等，最终以双方合同约定为准。
2、供应商报价为包干价，包含疏浚项目施工监理服务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费用，不因设计变更、工程量变化、工期延误而调整。采购人不再承担任何费用。 
3、监理服务时间为所监理维护疏浚项目开工至完成核验为止。
4、成交供应商应承担因监理人员监理不到位（或其他人为因素）而发生事故的全部责任，涉嫌刑事犯罪的依法追究监理人员的刑事责任。
5、成交供应商对在执行业务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责任。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未经采购人同意，成交供应商不得将资料泄露给采购人以外的第三者或使用于非合同目的。
（四）技术力量要求
	合同包
	岗位
	资格要求
	数量

	1
	总监
	供应商拟担任本采购项目的项目总监应具有交通运输部批准的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并取得安全、环保监理培训考试合格证书。
	1人

	
	监理员
	供应商拟担任本采购项目的项目监理员应具有交通运输部或省级交通部门组织的水运工程安全、环保监理培训考试合格证书。
	1人

	注：表中所列人员配备为最低限度要求，供应商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及时投入人员。
1、以上应为供应商本单位在岗人员。响应时需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及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任意一个月（不含响应截止时间的当月）供应商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
2、相关监理人员资质与事实不符合的或者监理派驻现场的人员与响应文件不符的，每人罚款3000元，并无条件在3天内按响应文件进行更换。合同履行过程中，以上人员不得随意变更，若需变更由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出申请，采购人书面同意后方可变更，若成交供应商自行更换以上人员，发现一次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支付中标金额的1%作为违约金。
3、对常驻的监理员脱岗或不到岗现场。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要求支付违约金500元，累计达到三次要求支付违约金5000元并抄送行政主管部门。对总监理工程师代岗、串岗或不到岗。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要求支付违约金3000元，累计达到三次要求支付违约金30000元并抄送行政主管部门。


三、供应商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其提交的响应文件将被视为未实质性响应采购公告要求，采购人将否决其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
(一)响应文件中提供的资格证明文件不全的；
(二)响应文件中附有采购人无法接受的条件的；
(三)若供应商提供注明“复印件无效”或“复印无效”等不具备法律效力的证明材料或资料，其响应文件正本中应提供原件，未提供原件的证明材料或资料将导致无效响应；
(四)报价超过了采购公告要求的最高限价；
(五)未响应采购内容及要求“二、技术和服务要求”的条款，视为无效响应；
四、交付和验收方式
（一）交付地点：泉州港泉州湾海域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交付时间：跟随所监理的2025年泉州港航道专项养护技术方案设计及维护疏浚服务项目时间。
（三）交付条件：完成监理合同全部内容，监理的维护疏浚服务项目通过采购人组织核验合格。
（四）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否
（五）是否邀请供应商参与验收：否
（六）支付方式：
	支付期次
	支付比例(%)
	支付期次说明

	1
	100
	成交供应商完成监理合同全部内容，监理的维护疏浚服务项目通过采购人组织核验合格并向采购人提交监理总结报告后，采购人收到成交供应商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及付款申请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


（八）违约责任：
[bookmark: _Toc500403290]1、因成交供应商的原因未按合同约定影响所监理的维护疏浚项目完工并核验合格的(除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影响工期外)，则每逾期一天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0.1%的违约金，最多不超过合同总价的3%，成交供应商应在结算总价中直接扣减违约金。逾期超过三十日的，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20%的违约金；造成采购人损失的，成交供应商须负责赔偿。
2、合同签订后，成交供应商无正当理由要求解除合同的，视为成交供应商违约，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20%的违约金；对采购人造成的损失的，成交供应商需支付相应的赔偿。
3、若因成交供应商的原因(如管理不善或操作不当等)而造成的事件事故或案件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成交供应商自行负责。
4、采购人逾期付款的（有正当理由的除外），每逾期一天，应按照逾期金额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成交供应商逾期付款违约金。
（九）其它要求
1、本项目不允许成交人以任何名义和理由进行转包，如有发现，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
2、本文件未明确的其它约定事项或条款，待采购人与成交人签订合同时，由双方协商订立。

